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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说 明

为提高广州市城建项目中管线迁改工程估概算费用的准确度，提高设计方案经济比选、设计概算编制的科学性，

满足政府部门决策和城市管线迁改项目立项和投资估算的需要，编制了《广州市管线迁改工程估概算指标（征求意

见稿）》（2023）（以下简称：本指标）。

一、本指标适用于我市国有资金、政府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城市管线迁改工程。

二、本指标是城市管线迁改工程设计方案经济比选、投资估算和初步设计概算编制、推行限额设计、开展项目

评价的参考依据。

三、本指标共三部分，包括第一部分为综合造价指标，第二部分为分项造价指标，第三部分为分项造价指标换

算表（部分章节）。 综合造价指标主要用于投资估算阶段，分项造价指标主要用于设计概算阶段，实际使用时，可

结合项目具体情况组合应用。

四、综合造价指标包括建安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和基本预备费；其中建安工程费仅包括常规施工条件的费

用。

（一）建安工程费由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费、其他项目费和税金组成。

（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和国家、省、市及行业行有关统一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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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标的工程建设其他费用费（不包括建设用地费）：通信工程、给水工程、排水工程、燃气工程、通用工程

按 12%计算，电力工程按本行业相关文件规定按 13.58%计算，计费基数均为建安工程费。该系数是根据实际项目案

例测算，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征收补偿工作经费、工程监理费、勘察设计费、场地准备及临时设

施费、检验监测费（电力为工程检测费）、工程保险费、招标代理服务费、造价咨询服务费等费用。

（三） 基本预备费费

1.给水工程、排水工程、燃气工程、通用工程，综合造价指标按 8%、分项造价指标按 5%计算。计费基数为：

建安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不包括建设用地费）。实际编制时可视项目情况，估算阶段按 8%～10%计算，概算

阶段按 5%～8%计算。

2. 电力工程和通信工程，按本行业相关文件规定计算，其中：电力工程综合造价指标按 3%计算，分项造价指

标按 2%计算；通信工程按 3～5%计算。

3. 计费基数为：建安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不包括建设用地费）。

五、本指标的编制依据、编制期价格取定

（一）建安工程费用根据管线迁改项目的权属性质，使用不同计价依据及计价办法。

1. 通信工程：按工业与信息化部发布的《信息通信建设工程预算定额》、《信息通信建设工程费用定额》、《通

信建设工程施工机械、仪器仪表台班定额》（工信部通信〔2016〕451 号）规定计算，如以上定额缺项可按顺序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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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其他工程综合定额、其他行业定额。

2. 电力工程：按《电网技术改造工程预算编制与计算规定（2020 年版）》、《电网技术改造工程预算定额(2020

年版)》、《电网拆除工程预算定额（2020 年版）》规定计算,如以上定额缺项可按顺序采用电力建设工程概（预）算

定额、广东省其他工程综合定额、其他行业定额。

3. 给排水工程：按《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额 2018》规定计算，如该定额缺项可按顺序采用广东省其他工程

综合定额、其他行业定额。

4. 燃气工程：按《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额 2018》、《广东省通用安装工程综合定额 2018》规定计算，如以上

定额缺项可按顺序采用广东省其他工程综合定额、其他行业定额。

5. 通用工程：按《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额 2018》规定计算，如该定额缺项可按顺序采用广东省其他工程综

合定额、其他行业定额。

6.各类管线迁改工程均不含路面拆除与修复，路面拆除与修复指标可参考通用工程相关内容。

（二）材料价格的取定

1. 执行《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额 2018》、《广东省通用安装工程综合定额 2018》计价办法的，按 2022 年

下半年的相关政府投资项目管线迁改材料（设备）价格信息、《广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关于发布 2023 年 6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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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建设工程价格信息及有关计价办法的通知》（穗建造价〔2023〕61 号），同时参考广州市工程造价行业协会

发布的 2023 年第二季度《广州地区建设工程材料（设备）厂商价格信息》并结合市场价格确定。

2. 执行电力工程计价办法的，主要材料按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建设定额站发布的 2023 年第二季度

《南方电网公司电网工程主要设备材料信息价》；缺项的按 2022 年下半年的相关政府投资项目管线迁改材料（设备）

价格信息、《广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关于发布 2023 年 6 月份广州市建设工程价格信息及有关计价办法的通知》

（穗建造价〔2023〕61 号），同时参考广州市工程造价行业协会发布的 2023 年第二季度《广州地区建设工程材料

（设备）厂商价格信息》并结合市场价格确定。人工费、其他材料费及机械费根据电力工程造价与定额管理总站《关

于发布 2020 版电网技术改造及检修工程概预算定额 2023 年上半年价格水平调整系数的通知》（定额〔2023〕28

号）调整。

3. 执行通信工程计价办法的，按《广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关于发布 2023 年 6 月份广州市建设工程价格信

息及有关计价办法的通知》（穗建造价〔2023〕61 号），缺项部分参考广州市工程造价行业协会发布的 2023 年第二

季度《广州地区建设工程材料（设备）厂商价格信息》并结合市场价格确定。

六、暂列金额：执行《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额 2018》、《广东省通用安装工程综合定额 2018》计价办法的，

指标合价包含暂列金额，计费基数为分部分项工程费，费率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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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非开挖管道工程的泥浆外运综合考虑在相应的指标单价内。

八、本指标未考虑拆除工程的残值回收、拆除部品的重新利用、施工过程中的耗水费、气体损耗费、软基处理、

X射线探伤等，如发生相关费用时按实调整。

九、管沟回填材料根据《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机动车道挖掘修复技术方案指引（试行）>的函》（穗交

运函〔2022〕691 号）要求，按回填 5%水泥稳定石屑考虑。如与本指标不同时，可按实际使用的材料调整。

十、本指标未考虑共用管沟的施工情形，如发生时，可结合项目实际情况按实调整。

十一、各类指标仅包括正常施工条件（满足“三通一平”等）的建安工程费。使用时可根据迁改项目的实际设

计要求，结合项目施工环境、施工工期等因素作适当的调整。

十二、在使用本指标时，可根据编制时期相关部门公布的同类工程造价指数或自行对人材机价格涨、跌幅情况

进行测算后，按照指数法调整估概算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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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信 工 程

一、章说明

（一）通信工程分项造价指标考虑的费用情况如下：

1. 分项造价指标建安工程费包括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费、其他项目费和税金。

其中人工费按工信部通信〔2016〕451 号文件规定，措施费按以下表格中费率取定。

2. 规费包括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按人工费的 32.69%计算。企业管理费按人工费的 27.4%、利润按人工费

的 20%、税金按税前造价的 9%计算。未包括交通疏解员增加费，实际应用时根据具体情况考虑。

（二）分项造价指标中的土方类别均按一、二类土考虑，其中土方开挖按机械占 70%，人工占 30%计算，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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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总量的 20%，人力车运输 300m 考虑转堆费用；余土外运、混凝土构件等运距均按 35km 考虑；土石方运输考虑

了余泥渣土消纳费，但未考虑运输有时间限制时的工效损失费，项目所在区域有运输时间限制时，按相关部门文件

及定额规定计算。

（三）分项造价指标包括的主要工作内容具体见各类指标表格。

（四）其他相关说明

采用工程造价指数或材料价格指数进行调整时，可参考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定额站《关于发布 2019 年 3 月至

2022 年 10 月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造价指数与材料价格指数的通知》(粤标定函〔2022〕208 号)文中

的“工程造价指数应用公式”进行计算。



11

二、计价说明

（一）工井设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信行业标准《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规范 GB50373--2006(通标)》、

《通信管道人孔和手孔图集》（YD5178-2017）相关规定，工井按下表设置：

（二）通信电杆设置：根据《架空光(电)缆通信杆路工程设计规范 YD5148-2007(通标)》相关规定，通信电杆

采用预应力水泥电杆φ150mm×9m，杆距按 45m 计算，拉线采用夹板发按镀锌钢绞线φ7×2.6mm、拉线盘规格 600

×400×150mm。

（三）管道材质、规格：管道采用 PVC 实壁管φ110×3.2mm；光缆采用子管套护布放，子管按 PE管φ28×3.0mm。

（四）埋深是指地面至管线基底（垫层底）的深度。

（五）本指标水平定向钻管道敷设工程按普通土考虑，实际不同时，可根据项目情况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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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通信管道工程

1. 挖运土方、借土、填土、换填等按设计图示尺寸以 m³计算。

2. 敷设通信管道按设计管道段长度以“元/孔/m”计算，当实际使用材料与本指标不同时可进行材料换算。

3. 人孔井、手孔井按设计图示数量以个计算。

4. 定向钻以工作管群的设计长度以 m 计算。

5. 施工测量按设计路由长度以 m 计算。

6. 拆除旧管道以设计长度以“元/孔/m”计算。

（二）通信线路工程

1. 施工测量按设计路由长度以 m 计算。

2. 光缆铺设按设计长度以 m计算，如实际使用的材料与本指标不同时，可以换算。

3. 拆除旧光缆按设计长度以 m 计算。

4. 光缆落地式交接箱按设计图示数量以个计算。

5. 水泥电杆组立按设计图示数量以根计算。

6. 孔坑抽水按设计图示的孔坑数量以个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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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盘检验按设计数量以光缆芯数×盘数计算。

8. 子管按设计长度以 m 计算。

9. 光缆割接接续、带状光缆接续按设计图示数量以头计算。

10. 光缆中继段测试按设计图示数量按中继段计算。

（三）通信设备工程

1. 治安监控设备安装以设计图示数量以组计算。

2. 监控系统按设计图示以系统计算。



14

四、通信工程综合造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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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信工程分项造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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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信工程分项造价指标换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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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力 工 程

一、章说明

（一）电力工程分项造价指标考虑的费用情况如下：

1. 地下电力管线部分

分项造价指标建安工程费包括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费、其他项目费和税金。其中措施费以人工费与施工机械

使用费之和为基数按系数计算（建筑工程按 32.69%、安装工程按 23.26%）；社会保险费以人工费为基础按系数计算

（建筑工程按 24.89%，安装工程按 25.56%），住房公积金以人工费为基础按系数计算（建筑工程按 13.44%，安装工

程按 13.80%），企业管理费以人工费与施工机械使用费之和为基础按系数计算（建筑工程按 36.3%、安装工程按

22.18%）。利润以人工费与施工机械使用费之和为基础按系数计算（建筑工程按 14.93%、安装工程按 8.23%）。税金

按税前造价的 9%计算。未包括交通疏解员增加费，实际应用时根据具体情况考虑。

2. 超高压架空部分

分项造价指标建安工程费包括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费、其他项目费和税金。其中措施费以人工费与施工机械

使用费之和为基数按 27.14%计算（其中拆除工程按 13.71%）；社会保险费以人工费为基础按 23.92%计算，住房公积

金以人工费为基础按 12.60%计算，企业管理费以人工费与施工机械使用费之和为基础按 25.69%计算。利润以人工

费与施工机械使用费之和为基础按 9.88%计算（其中拆除工程按 5.24%）。税金按税前造价的 9%计算，架空线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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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夜间施工增加费。

（二）分项造价指标中的土方类别为一、二类土，地形类别按 100%平地考虑。其中土方开挖按机械占 95%，人

工占 5%计算；余土外运、混凝土构件、钢构件等新建工程材料运距均按 35km 考虑，不考虑人力运输；土石方运输

考虑了余泥渣土消纳费，但未考虑运输有时间限制时的工效损失费，项目所在区域有运输时间限制时，按相关部门

文件及定额规定计算。

架空线路工程地形按平地占 40%、丘陵占 30%、山地占 30%的比例综合考虑，除汽车运距按 35km 考虑外，同时

考虑 200m 的人力车运输,但钢管杆、导地线不计人力运输。施工便道根据实际情况另行计算相关费用。

（三）分项造价指标包括的主要工作内容具体见各类指标表格。

（四）本次指标编制范围：

1.10KV 地下管线迁改：包括地下敷设的各类形式管线敷设及拆除费用（线路排管管沟建设、线路电缆沟建设、

线路预制沟槽建设、电缆保护管敷设、工作井建设、转角井建设电缆及光缆敷设及拆除、电缆中间头及终端头敷设

及拆除、中继光缆接续、中继光缆测试、电缆耐压试验、电缆参数测定 、电缆震荡波局放试验）。

2.110KV 地下管线迁改：包括地下敷设的各类形式管线敷设及拆除费用（线路排管管沟建设、线路电缆沟建设、

线路预制沟槽建设、非开挖水平定向钻顶管敷设、电缆保护管敷设、工作井建设、顶管井及顶管检查井建设、电缆

接头井建设、接头井副井建设、电缆及光缆敷设及拆除、电缆中间头及终端头敷设及拆除、交联聚乙烯组合异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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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制作及拆除、电缆耐压试验、电缆参数测定 、电缆高频分布式局放试验）。

3.220KV 地下管线迁改：电缆及光缆敷设及拆除、电缆中间头及终端头敷设及拆除、交联聚乙烯组合异径接头

制作及拆除、电缆耐压试验、电缆参数测定 、电缆高频分布式局放试验）。

4.110kV 及以上架空线路：包括杆塔组立、导地线架设、导线金具串安装、接地安装、杆塔拆除、导地线拆除。

5.除上述内容外，其他不在本指标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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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价说明

（一）地下电力管线部分

1.10KV 排管(行人道、行车道）每千米含检查井 20座，转角井 2 座。

2.浮面电缆沟（行人道、行车道）每千米含检查井 50座，转角井 2 座。

3.10KV 排管电缆井盖板按包钢边防盗考虑，顶管井防盗铸铁盖板规格为φ800mm。

4.10KV 排管形式敷设的管线含电缆保护管，行人道上 4 至 6回路管道规格为 HDPE-PE100-160×8mm，8回路

及以上管道规格为 HDPE-PE100-200×10mm。行车道上管道规格为玻璃钢电缆导管无碱超强型φ175×10mm。

5.110KV 非开挖水平定向钻顶管敷设按单孔多管扩孔至φ1000 考虑。

（二）超高压架空部分

1.导地线架设指标按单回路线路考虑，线长系数按 1.05，其中 110kV 按单导线，220kV 按双分裂导线，500kV

按四分裂导线，不包括跨越措施费、输电线路试验等费用。

2.杆塔为四回路类型，不包括防松防盗螺栓、X光检测、耐张线夹试验等费用，悬垂串、耐张串及跳线串均

按单回路配置考虑。

3.杆塔指标中不包括基础工程费及杆塔设备、标示牌等其他费用。

4.拆除工程按保护性拆除考虑，未考虑旧物资返库运输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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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以排管形式敷设的管线，排管总长按设计长度以 m计算，不扣除工作井长度，内含电缆保护管长度按设

计长度乘以回路数以 m 计算。

（二）10KV 电缆沟排管行车道部分按进行混凝土全包封情况考虑，管沟两侧考虑各增加 30cm 工作面。

（三）电缆铺设按设计长度以 km（三相）计算。例:3×FY-YJLW03-Z-64/110KV-1×1200mm²，指标已含三相电

缆的材料费及安装费。

（四）电缆终端头及中间头按套计算。

（五）电缆沟按设计长度以 m 计算，不扣除工作井占用长度。

（六）预制沟槽盒敷设按设计长度以 m 计算。

（七）工作井按数量以座计算。

（八）电缆耐压试验、电缆参数测定、电缆震荡波局放试验按回路计算。

（九）电缆拆除按拆除长度以 km（三相）计算，电缆中间头或端头拆除按套（三相）计算。

（十）铁塔工程（杆塔部分）综合造价指标按不同高度和钢材重量以基（座）计算，分项造价指标根据不同的

高度步距折算按 t计算。

（十一）导地线按线路工程的亘长按单回路以 km计算。

（十二）悬垂串、耐张串及跳线串按串计算。

（十三）接地装置按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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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钢管塔、角钢塔拆除按 t 计算、钢管杆拆除按基计算，导线拆除按线路亘长/三相计算，地线按线路

亘长/单侧计算。

（十五）多管敷设子目按集束最大扩孔直径，按设计长度计算（含弧度），以“m”为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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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力线路工程综合造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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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力线路工程分项造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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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水 工 程

一、章说明

（一）给水工程分项造价指标考虑的费用情况如下：

分项造价指标建安工程费包括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费、其他项目费和税金。其中措施费包括正常施工条件下

按项目和系数计算的措施费用；预算包干费按分部分项的人工费与施工机具费之和的 6%，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

按分部分项的人工费与施工机具费之和的 16.5%，概算幅度差按分部分项工程费的 3%，税金按税前造价的 9%计算；

未包括交通疏解员增加费，实际应用时根据具体情况考虑。

（二）分项造价指标中的土方类别均按一、二类土考虑，其中迁改工程土方开挖按机械占 90%，人工占 10%计

算，拆除工程土方开挖按机械占 80%，人工占 20%计算；并按土方总量的 20%，人力车运输 300m 考虑转堆费用；余

土外运、混凝土构件等运距均按 35km 考虑；土石方运输考虑了余泥渣土消纳费，但未考虑运输有时间限制时的工

效损失费，项目所在区域有运输时间限制时，按相关部门文件及定额规定计算。

（三）分项造价指标包括的主要工作内容具体见各类指标表格。

（四）其他相关说明

采用工程造价指数或材料价格指数进行调整时，可参考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定额站《关于发布 2019 年 3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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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造价指数与材料价格指数的通知》(粤标定函〔2022〕208 号)文中

的“工程造价指数应用公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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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价说明

（一）支护方式：开挖深度不含路面拆除厚度。当开挖深度 H≤2.0m 时，采用挡土板支护；开挖深度 2.0m＜H

≤3.0m 时，采用 6米长 25c 槽钢支护；开挖深度 3.0m＜H≤4.0m 时，采用 6米长拉森Ⅲ型钢板桩支护。

（二）阀门井：井深按 4米内考虑，闸阀井砌筑参照《DN100～DN400 砖砌闸阀井》（FM-01c、FM-01c）；蝶阀井

参照《DN600 以上砖砌卧式蝶阀》（FM-03a、FM-03b、FM-03c、FM-03d）。直排式 DN150 自动排气阀井砌筑参照《砖

砌 DN150 排气阀井》（PQ-04a、PQ-04b、PQ-04c）。当井深大于 4 米时，结合项目具体情况按实调整。

（三）井盖：车行道上新装阀门采用可调式防沉降井盖设施，承载能力为 D400；人行道上新装阀门井盖采用直

承式井盖设施，承载能力为 B125；管道 DN400 井盖尺寸为 700×450×170H（车行道），700×450×100H（人行道）。

（四）顶管工作井、接收井：井深按 7 米考虑。

（五）本指标水平定向钻管道敷设工程按综合土质(包括强风化岩)考虑，不适用中风化和微风化岩层，实际不

同时，可根据项目情况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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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给水管道按设计图示中心线长度以延长米计算。不扣除附属构筑物、管件及阀门等所占长度。

（二）直缝焊接钢管水平导向钻进、直缝焊接钢管顶管按设计图示长度以延长米计算。扣除附属构筑物（如工

作井、接收井）所占的长度。

（三）顶管钢筋混凝土工作井、接收井，按井体的外围尺寸（井顶截面积×深度）以 m³计算。

（四）拆除管道按设计图示中心线长度以延长米计算。不扣除附属构筑物、管件及阀门等所占长度。

（五）管道灌注按设计图示中心线长度以延长米计算。

（六）闭水试验按设计图示中心线长度以延长米计算。不扣除附属构筑物、管件及阀门等所占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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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给水工程综合造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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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给水工程分项造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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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给水工程分项造价指标换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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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水 工 程

一、章说明

（一）排水工程分项造价指标考虑的费用情况如下：

分项造价指标建安工程费包括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费、其他项目费和税金。其中措施费包括正常施工条件下

按项目和系数计算的措施费用；预算包干费按分部分项的人工费与施工机具费之和的 6%，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

按分部分项的人工费与施工机具费之和的 16.5%，概算幅度差按分部分项工程费的 3%，税金按税前造价的 9%计算；

未包括交通疏解员增加费，实际应用时根据具体情况考虑。

（二）分项造价指标中的土方类别均按一、二类土考虑，其中迁改工程土方开挖按机械占 90%，人工占 10%计

算，拆除工程土方开挖按机械占 80%，人工占 20%计算；并按土方总量的 20%，人力车运输 300m 考虑土方转堆费用；

余土外运、混凝土构件、钢构件运距均按 35km 考虑；土石方运输考虑了余泥渣土消纳费，但未考虑运输有时间限

制时的工效损失费，项目所在区域有运输时间限制时，按相关部门文件及定额规定计算。

（三）分项造价指标包括的主要工作内容具体见各类指标表格。

（四）本指标排水管道未含闭水实验，实际运用时可按需增加相关费用。

（五）本指标顶管施工方式未考虑工作井中的检查井、井间回填，实际运用时可按需增加相关费用。

（六）其他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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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工程造价指数或材料价格指数进行调整时，可参考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定额站《关于发布 2019 年 3 月至

2022 年 10 月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造价指数与材料价格指数的通知》(粤标定函〔2022〕208 号)文中

的“工程造价指数应用公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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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价说明

（一）支护方式：开挖深度不含路面拆除厚度。当开挖深度 H≤2.0m 时，采用挡土板支护；开挖深度 2.0m＜H

≤3.0m 时，采用 6 米长 25c 槽钢支护；开挖深度 3.0m＜H≤4.0m 时，采用 6 米长拉森Ⅲ型钢板桩支护；开挖深度

4.0m＜H≤5.0m 时，采用 9 米长拉森Ⅲ型钢板桩支护；开挖深度 5.0m＜H≤7.5m 时，采用 12 米长拉森 IV 型钢板桩

支护。

（二）检查井：按照《钢筋混凝土及砖砌排水检查井》（20S515）的井型选用表选定，规格为φ1000(D200～D500)、

φ1250(D600～D800)、DN800 以上采用矩形井。

（三）顶管工作井、接收井：井深按 7 米考虑。

（四）井盖：车行道上采用可调式防沉降井盖设施，承载能力为 D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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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埋设的排水管道按设计图示中心线长度以延长米计算。不扣除附属构筑物、管件及阀门等所占长度。

（二）管道拆除工程量按设计图示中心线长度以延长米计算。不扣除附属构筑物、管件及阀门等所占长度。

（三）顶管排水管道按图示长度以延长米计算。扣除附属构筑物（如工作井、接收井）所占长度。扣除长度为

顺管线方向按井内净空尺寸减 0.6m。

（四）顶管混凝土工作井、接收井：按井体的外围尺寸（井顶截面积×深度）以 m
3
计算。

（五）管道闭水试验，按设计图示中心线长度以“m”计算，不扣除井所占的长度。

（六）管道注浆工程量按管道内径计算的体积以“m
3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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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水工程综合造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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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排水工程分项造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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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排水工程分项指标换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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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 气 工 程

一、章说明

（一）燃气工程分项造价指标考虑的费用情况如下：

分项造价指标建安工程费包括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费、其他项目费和税金。其中措施费包括正常施工条件下

按项目和系数计算的措施费用；预算包干费按分部分项的人工费与施工机具费之和的 6%，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

按分部分项的人工费与施工机具费之和的 16.5%，概算幅度差按分部分项工程费的 3%，税金按税前造价的 9%计算；

未包括交通疏解员增加费，实际应用时根据具体情况考虑。

（二）分项造价指标中的土方类别均按一、二类土考虑，其中迁改工程土方开挖按机械占 90%，人工占 10%计

算，拆除工程土方开挖按机械占 80%，人工占 20%计算；并按土方总量的 20%，人力车运输 300m 考虑土方转堆费用；

余土外运、混凝土构件等运距均按 35km 考虑；土石方运输考虑了余泥渣土消纳费，但未考虑运输有时间限制时的

工效损失费，项目所在区域有运输时间限制时，按相关部门文件及定额规定计算。

（三）分项造价指标包括的主要工作内容具体见各类指标表格。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分项造价指标适用中低压燃气管道。

2.采用工程造价指数或材料价格指数进行调整时，可参考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定额站《关于发布 2019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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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2 年 10 月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造价指数与材料价格指数的通知》(粤标定函〔2022〕208 号)文

中的“工程造价指数应用公式”进行计算。



87

二、计价说明

（一）支护方式：开挖深度不含路面拆除厚度。当挖深度 H≤2.0m 时，采用挡土板支护；开挖深度 2.0m＜H≤

4.5m 时，采用 6 米长拉森 IV型钢板桩支护。

（二）阀门井：参考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通用图集 2018 年版(2022 年修订)，按照第四部分室外燃气工程通

用图说明，埋地平板闸阀（DN50～DN500）的阀门井大样参考 RQT04-03、埋地聚乙烯球阀（De63～De400）的阀门井

大样参考 RQT04-04。

（三）井盖：参考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通用图集 2018 年版(2022 年修订)，按照第四部分室外燃气工程通用

图说明，参考通用图集 RQT04-09 井盖及井座大样图。

（四）本指标水平定向钻管道敷设工程按 200 米以内钻孔长度测算，超过时可根据项目情况进行换算。

（五）本指标水平定向钻管道敷设工程按综合土质(包括强风化岩)考虑，不适用中风化和微风化岩层，实际不

同时，可根据项目情况进行调整。

（六）拆除管道未包括燃气置换、封堵费用，发生时按项目实际情况另行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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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PE燃气管和钢管燃气管按设计图示中心线长度以延长米计算。不扣除附属构筑物、管件及阀门等所占长

度。

（二）燃气定向钻管按设计图示长度以延长米计算。扣除附属构筑物(如工作井、接收井)所占的长度。

（三）拆除管道按拆除部位以延长米计算。

（四）阴极保护装置按设计图示以组计算。

（五）调压柜和拆除调压柜按设计图示以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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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燃气工程综合造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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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燃气工程分项造价指标



93



94



95



96

六、燃气工程分项造价指标换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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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用 工 程

一、章说明

（一）通用工程分项造价指标考虑的费用情况如下：

分项造价指标建安工程费包括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费、其他项目费和税金。其中措施费包括正常施工条件下

按项目和系数计算的措施费用；预算包干费按分部分项的人工费与施工机具费之和的 6%，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

按分部分项的人工费与施工机具费之和的 16.5%，概算幅度差按分部分项工程费的 3%，税金按税前造价的 9%计算；

未包括交通疏解员增加费，实际应用时根据具体情况考虑。

（二）分项造价指标中的拆除废料外运、混凝土构件等运距均按 35km 考虑；拆除废料运输考虑了余泥渣土消

纳费，但未考虑运输有时间限制时的工效损失费，项目所在区域有运输时间限制时，按相关部门文件及定额规定计

算。

（三）分项造价指标包括的主要工作内容具体见各类指标表格。

（四）其他相关说明

采用工程造价指数或材料价格指数进行调整时，可参考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定额站《关于发布 2019 年 3 月至

2022 年 10 月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造价指数与材料价格指数的通知》(粤标定函〔2022〕208 号)文中

的“工程造价指数应用公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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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价说明

（一）路面拆除划分为沥青混凝土路面、水泥混凝土路面拆除和人行道拆除。路面结构参照《广州市道路工程

路面结构设计指引》中的图集，其中沥青混凝土路面拆除结构层厚度分别为 89cm 和 69cm、水泥混凝土路面拆除结

构层厚度为 42cm。

（二）路面修复划分为行车道修复和人行道修复。其中行车道修复分沥青混凝土路面、水泥混凝土路面，沥青

混凝土路面面层分细粒式改性沥青混凝土面层和细粒式改性沥青玛碲脂面层，路面结构层厚度分别为 89cm 和 69cm，

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层厚度为 42cm,人行道修复按铺设透水砖和花岗岩考虑。

（三）施工围蔽图纸依据为《广州市建设工程绿色施工围蔽指导图集补充（V2.0 版）》，根据围蔽材料与方式的

不同，划分为装配式轻钢围蔽指标、装配式立体绿化围蔽指标、仿真绿植围蔽指标、移动式围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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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路面拆除按设计图示拆除面积以 m
2
计算，不扣除附属构筑物、管件及阀门井等所占面积。

（二）路面修复按设计图示修复面积以 m
2
计算，不扣除管件及阀门井等所占面积。

（三）施工围蔽按设计围蔽长度以延长米计算；出入口位置不扣除，大门也不另行计算。

（四）植筋按每米路面单边布置 5根考虑，实际设计不同时可以调整。

（五）植被清除与复绿按修复面积以 m
2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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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用工程分项造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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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绿色施工围蔽指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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